
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龙城街道办事处2022年

城市社区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城市社区经费
二、立项依据
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城市社区经费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（呈政发〔2017〕55号）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龙城街道办事处
组织机构代码：115301210151295010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石龙路438号龙城街道办事处
联系电话：0871-67479254
法人代表：谢文邦
经费来源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
单位概况：街道办事处设5个办公室，7个服务中心，分别是：党政综合办公室、基层党建办公室、经济发展办公室、社会建设办公室、社会治安维稳综合治理办公室、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、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、文化综合服务中心、为民服务中心（加挂党群服务中心牌子）、综合执法队（加挂应急处置综合服务中心牌子）、涉农事务综合服务中心、项目建设综合服中心。 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城市社区经费，主要用于保障城市社区运转经费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统筹社区党建工作。做好社区日常党务政务、纪检监察、文秘、督办、电子政务、保密、财务、国有资产监管、后勤保障等职责，负责社区人大、政协、人民武装及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的日常工作。完成各类经济指标目标任务，做好企业、固投、招商、经济、统计、工商等服务性工作。积极发展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治理，完善社区社会组织，满足居民需求；搭建社会协商领导组织架构，促进社会协商工作顺利开展；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治宣传、平安建设等工作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资金安排为区级财政安排。城市社区经费104万元，其中：洛龙湖社区20万元，龙城社区20万元，众和社区24万元，龙岭社区20万元，龙翔社区20万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根据2022年工作计划，结合项目实际推进情况申请资金，加快资金支出进度，确保资金效益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保障街道各项工作开展，更好服务群众。
项目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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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2年-2024年)
	社区工作包括党建、妇联、团支部、工会、科教文卫、民政、残联、计生、城市管理、综治及群众诉求等，为更好的方便辖区居民办理社会事务，开展治安、卫生综合治理，以及开展各类惠民便民的服务活动，现申请工作经费以便更好的完成社区各项工作。

根据区级下达龙城街道2022年主要工作目标及《昆明市呈贡区2022年目标管理考核办法》，围绕街道中心工作，结合社区职能职责，完成各项社区事务，改善辖区环境卫生，平稳有效的推进“红色物业”、老旧小区改造，推进 “智安小区”建设工作，提升人居环境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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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社区工作包括党建、妇联、团支部、工会、科教文卫、民政、残联、计生、城市管理、综治及群众诉求等，为更好的方便辖区居民办理社会事务，开展治安、卫生综合治理，以及开展各类惠民便民的服务活动，现申请工作经费以便更好的完成社区各项工作。

根据区级下达龙城街道2022年主要工作目标及《昆明市呈贡区2022年目标管理考核办法》，围绕街道中心工作，结合社区职能职责，完成各项社区事务，改善辖区环境卫生，平稳有效的推进“红色物业”、老旧小区改造，推进 “智安小区”建设工作，提升人居环境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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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城市社区数量5个
	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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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00
	%
	各居委会应在居民代表会议上，将经街道审核的年度经费预算、经费使用等情况向居民代表报告。
	呈政发〔2017〕5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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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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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城市社区经费筹集和使用情况，应当按照居务公开、民主管理制度的要求定期进行公示。
	呈政发〔2017〕5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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